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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3-8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国华投资、关联方泰达电力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

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华投资、关联方泰达电

力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专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况 

   （一）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构建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公司于 2022 年 6 月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华投资”）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为进一步落实合作内容，合作开发天津市及其它省份及境外的新能源和综合

智慧能源项目，公司与国华投资、关联方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达电力”）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国华泰达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泰达”或“合资公司”）作为绿色新能源项目

的实施主体。合资公司成立后，将在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BIPV 等领域开

展投资，同时谋划“绿电入津”、“绿氨”“绿氢”基地项目，未来将专注新能

源领域投资。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3,9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39%；国华投资出资 5,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泰达电力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同时，公司拟与泰达电力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双方同意在行使该协议约定的相关事项的表决权时应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若双

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应按照公司的意向进行表决。 

（二）关联关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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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泰达电力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该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

联董事张旺先生、贾晋平先生、管学斌先生、崔铭伟先生和韦茜女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1）名称：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楼 

（4）法定代表人：王广群 

（5）注册资本：711,972.579067 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1592R 

（7）成立日期：1998 年 3 月 18 日 

（8）主营业务：管理和经营煤代油资金形成的所有资产；对能源、交通项

目投资；对金融、医疗卫生行业投资；对信息、生物、电子、环保、新材料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对房地产业投资；自有房屋的租赁和物业管理；对燃油的电站锅

炉、工业锅炉、工业窑炉设备的改造进行投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生产；洁净

煤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专

营规定的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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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权结构 

 

 

国华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3. 经查询，国华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公司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翔实路 9 号 

（4）法定代表人：王卫华 

（5）注册资本：110,016.468576 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104313271W 

（7）成立日期：1988 年 4 月 25 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

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节能管理服

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

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招生辅助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2. 主要股东情况 

 

 

 

 

10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47.09% 

52.91%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君诺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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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电力控股股东为泰达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3.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泰达电力于 1988 年 4 月 25 日成立，注册资本约 11 亿元，股权结构为泰达

控股持有约 52.91%股权，君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约 47.09%股权。 

泰达电力担负着天津开发区东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管理和用电服务等

多项职能，为开发区东区广大客户提供安全、连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泰

达电力收入主要为售电收入。 

4. 关联关系说明 

泰达电力为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5.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8,367.53 321,525.67 

负债总额 77,264.57 91,465.29 

净资产 221,102.97 230,060.38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7 月 

营业收入 230,557.53 126,819.09 

利润总额 16,090.46 10,146.14 

净利润 11,952.86 8,675.87 

注：2022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6. 经查询，泰达电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采取现金出资方式，其中公司出

资3,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9%；国华投资出资 5,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

泰达电力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名称：国华泰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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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暂定）； 

4. 经营范围：风电、光伏、储能、智慧能源、氢能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

资、建设、收购和经营管理；新能源项目安装、调试、监理、运行和检修；相关

应用技术开发、咨询；相关物资、设备采购等。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处置和综

合利用；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销售所产生的电力、汽、热、水及灰渣、灰渣制品；对生物质能发电厂建设、

运营。 

5. 经营期：25 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算； 

6.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 持股情况：公司出资 3,9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9%；国华投资出资 5,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泰达电力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以上信息以合资公司设立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内容为准。 

四、项目公司收益情况 

国华泰达作为投资平台，注册资本金 10,000 万元，下设各项目公司进行项

目投资，根据国华泰达战略规划及光伏项目预期收益情况计算，国华泰达（合并）

平均每年营业收入 4,939.45 万元，净利润 935.44 万元。按照国华泰达利润应分

尽分预测，公司 3,900 万资本金投入预计内部收益率为 7.42%，静态回收期为

14.84 年。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本次

交易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允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投资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国华投资、泰达电力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甲方：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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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双方拟设立合资公司国华泰达新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2.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甲方出资额为人民币 5,100 万元，

出资比例为 51%；乙方出资额为人民币 3,9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39%；丙方出资

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3. 资本金：首期资本金到位 1,000 万元，其中甲方出资 510 万元、乙方出资

390 万元，丙方出资 100 万元。 

4. 合资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会是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决议由各股东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

例行使表决权； 

设立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4 名董事，乙方委派 2 名董

事，丙方委派 1 名董事，乙方作为丙方一致行动人代表丙方行使董事会职权。设

董事长 1 名，董事长由甲方委派； 

设监事会，由 3 人组成。甲方与丙方各推荐 1 人，职工监事 1 人。其中，监

事会主席由乙方推荐，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职工监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总经理由董事长根据乙方推荐人选提名，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全面负责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工作。公司设副总经理 2 人，由甲乙双方各委派 1 人。财务负

责人 1 名，由甲方委派。高管人员的任期及其他事项由章程规定。 

5. 本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后即生

效，各方如有授权代表签字的需出具授权委托手续。 

七、《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1. 一致行动事项：甲乙双方拟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设立国华泰达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名为准），双方同意在行使本协议约定的董事会、股

东会相关职权事项的表决权时应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若双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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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则双方应按照甲方的意向进行表决。 

2. 一致行动方式：双方同意，通过协商，保持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一致行动意

见行事。若双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双方应按照甲方的意向进行表决，甲

方作为乙方一致行动人代表乙方行使董事会职权。 

八、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发展主业，着力构建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同时为进一步扩展全国

及海外市场，提升公司整体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与国华投资、泰达电力

成立合资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国华泰达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公司不对其

进行财务并表核算。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开展合作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

的判断，但自然灾害、市场行情、政策调整、光伏发电项目技术等均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并将对未来经营效益的实现产生不确定性影响。公司后期将通过完善

制度建设、专业团队建设、业务发展计划调整、强化管理，控制成本等，优化公

司整体资源配置，预防和降低投资风险。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初至今，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07.80 万元，为与该

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口罩销售、水费等，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信息披露和审议标准。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

意见请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十一、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国华投资、关联方泰达

电力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和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北方信托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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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四）《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与国华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股权投资报告》 

（五）《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与国华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书》 

（六）《一致行动人协议—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8 月 24 日 


